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司繼字第3041號

聲  請  人  陳世慶 

聲  請  人  陳寶美 

上列聲請人聲明拋棄繼承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聲請駁回。

程序費用由聲明人負擔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繼承人陳俊霖於民國112年8月26日死亡，

聲請人陳世慶為被繼承人之兄，聲請人陳寶美為被繼承人之

妹，自願拋棄繼承權，爰提出繼承系統表、印鑑證明、戶籍

謄本、除戶戶籍謄本、繼承權拋棄書及切結書等聲請核備等

語。

二、按繼承人拋棄其繼承權，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3個月

內，以書面向法院為之，民法第1174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，本件被繼承人陳俊霖於112年8月26日死亡，聲請人陳

世慶為被繼承人之兄，聲請人陳寶美為被繼承人之妹，屬於

第三順位繼承人等情，有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、除戶戶籍謄

本及繼承系統表等件為證。本院通知聲請人2人於113年10月

8日到庭調查，聲請人2人未到庭。惟聲請人陳世慶之弟陳世

彥於同日調查時到庭陳述：陳世慶、陳寶美跟我一樣都是在

112年8月26日即知悉被繼承人死亡之消息，被繼承人之喪事

由我處理等語(本院113年10月8日訊問筆錄參照)。聲請人2

人於112年8月26日已知悉被繼承人死亡之消息，當即知悉其

得為繼承，其等遲至113年7月15日始以書面向本院聲明拋棄

繼承，有聲請人聲請書狀上之本院收發室收狀章所示日期可

稽，顯已逾3個月法定拋棄繼承期間，其等聲明拋棄繼承於

法未合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、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，裁定

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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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家事法庭  司法事務官  林怡秋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件裁定，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

理由，向本庭提起抗告。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  記  官  劉筱薇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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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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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司繼字第3041號
聲  請  人  陳世慶  
聲  請  人  陳寶美  
上列聲請人聲明拋棄繼承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聲請駁回。
程序費用由聲明人負擔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繼承人陳俊霖於民國112年8月26日死亡，聲請人陳世慶為被繼承人之兄，聲請人陳寶美為被繼承人之妹，自願拋棄繼承權，爰提出繼承系統表、印鑑證明、戶籍謄本、除戶戶籍謄本、繼承權拋棄書及切結書等聲請核備等語。
二、按繼承人拋棄其繼承權，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3個月內，以書面向法院為之，民法第1174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
三、經查，本件被繼承人陳俊霖於112年8月26日死亡，聲請人陳世慶為被繼承人之兄，聲請人陳寶美為被繼承人之妹，屬於第三順位繼承人等情，有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、除戶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表等件為證。本院通知聲請人2人於113年10月8日到庭調查，聲請人2人未到庭。惟聲請人陳世慶之弟陳世彥於同日調查時到庭陳述：陳世慶、陳寶美跟我一樣都是在112年8月26日即知悉被繼承人死亡之消息，被繼承人之喪事由我處理等語(本院113年10月8日訊問筆錄參照)。聲請人2人於112年8月26日已知悉被繼承人死亡之消息，當即知悉其得為繼承，其等遲至113年7月15日始以書面向本院聲明拋棄繼承，有聲請人聲請書狀上之本院收發室收狀章所示日期可稽，顯已逾3個月法定拋棄繼承期間，其等聲明拋棄繼承於法未合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、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家事法庭  司法事務官  林怡秋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件裁定，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
理由，向本庭提起抗告。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  記  官  劉筱薇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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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家事法庭  司法事務官  林怡秋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件裁定，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
理由，向本庭提起抗告。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  劉筱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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